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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撰寫指引第八點修正

總說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撰寫指引(以下簡稱本指引)於九十三年

八月二十六日訂定後，曾於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正。配合行政院

組織改造，環境部及所屬機關(構)組織法規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施行，爰修正本指引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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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撰寫指引第八點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污染控制目標及方法

內容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污染控制目標 

應 以 低 於 土

壤、地下水污

染管制標準作

為污染控制目

標，如屬依本

法第二十四條

第三項、第七

項所提出之控

制計畫，因無

立即危害週遭

環境與人體健

康之虞並搭配

風險管理方式

管理者，得說

明具體理由，

提出階段性污

染控制目標經

主管機關同意

後辦理。惟仍

應於土壤、地

下水污染物濃

度低於管制標

準後，方可依

本法第二十六

條規定報請主

管機關解除列

管。提出之控

制方法應確保

污染受到控制

不再擴大，並

阻 絕 暴 露 途

徑，不致有危

害周遭受體之

虞。 

（二）污染控制流程

規劃 

八、污染控制目標及方法

內容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污染控制目標 

應 以 低 於 土

壤、地下水污

染管制標準作

為污染控制目

標，如屬依本

法第二十四條

第三項、第七

項所提出之控

制計畫，因無

立即危害週遭

環境與人體健

康之虞並搭配

風險管理方式

管理者，得說

明具體理由，

提出階段性污

染控制目標經

主管機關同意

後辦理。惟仍

應於土壤、地

下水污染物濃

度低於管制標

準後，方可依

本法第二十六

條規定報請主

管機關解除列

管。提出之控

制方法應確保

污染受到控制

不再擴大，並

阻 絕 暴 露 途

徑，不致有危

害周遭受體之

虞。 

（二）污染控制流程

規劃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環

境部及所屬機關(構)組織

法規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二

十二日施行，爰修正「本

署 」 為 「 中 央 主管 機

關」，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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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流程圖說

明污染控制

執行程序，

說明污染控

制方法係採

單項或多項

技術、工法

組合。 

2. 必要時應列

入污染控制

之替代工法

或方案。 

（三）污染控制方法

說明 

1. 配合污染控

制規劃流程

圖，分項說

明採取該控

制方法之理

由及細部規

劃內容，並

應包括離場

處理設施之

詳細說明。 

2. 應具體敘明

所採取污染

控制方法之

理由及是否

進行模場先

導試驗。如

已有先導試

驗結果或其

他相關實廠

操作數據資

料，應一併

針對污染控

制方法進行

評估說明。 

3. 如 土 壤 及

（或）地下

水污染控制

方式有所區

隔，應分開

說明。 

1. 以流程圖說

明污染控制

執行程序，

說明污染控

制方法係採

單項或多項

技術、工法

組合。 

2. 必要時應列

入污染控制

之替代工法

或方案。 

（三）污染控制方法

說明 

1. 配合污染控

制規劃流程

圖，分項說

明採取該控

制方法之理

由及細部規

劃內容，並

應包括離場

處理設施之

詳細說明。 

2. 應具體敘明

所採取污染

控制方法之

理由及是否

進行模場先

導試驗。如

已有先導試

驗結果或其

他相關實廠

操作數據資

料，應一併

針對污染控

制方法進行

評估說明。 

3. 如 土 壤 及

（或）地下水

污染控制方式

有所區隔，應

分開說明。 

4. 採階段性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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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採階段性污

染控制目標

者，應說明

避免地下水

污染持續擴

散之污染控

制方式（如

水力控制、

圍堵、阻絕

等）。 

（四）污染控制方法

採土壤離場處

理者，應檢附

離場處理單位

（離場去處）

同意收受進場

同意書，並說

明下列項目，

其中前款第三

目及第四目有

關清運者與處

理者於控制計

畫提出時尚未

確定者，應於

污染土壤開始

清運前，提送

完整資料完成

控制計畫變更

後執行： 

1. 污染土壤離

場 處 理 情

形、代碼與

數量：至少

包含污染場

址之土壤之

污 染 物 性

質、污染物

主要成份、

處理方式之

代碼與數量

等。 

2. 污染土壤之

挖除、暫存

管控措施 

控制目標者，

應說明避免地

下水污染持續

擴散之污染控

制方式（如水

力 控 制 、 圍

堵 、 阻 絕

等）。 

（四）污染控制方法

採土壤離場處

理者，應檢附

離場處理單位

（離場去處）

同意收受進場

同意書，並說

明下列項目，

其中前款第三

目及第四目有

關清運者與處

理者於控制計

畫提出時尚未

確定者，應於

污染土壤開始

清運前，提送

完整資料完成

控制計畫變更

後執行： 

1. 污染土壤離

場 處 理 情

形、代碼與

數量：至少

包含污染場

址之土壤之

污 染 物 性

質、污染物

主要成份、

處理方式之

代碼與數量

等。 

2. 污染土壤之

挖除、暫存

管控措施 

(1)挖除與暫

存作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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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挖除與暫

存作業方

式 

應至少預

估挖除範

圍、暫存

地點、場

址內運送

動線等規

劃。 

(2)污染防治

對策與安

全衛生計

畫 

污染土壤

開挖作業

期間對空

氣污染、

水污染、

廢棄物、

噪音與振

動或其他

污染問題

所實施之

預防措施

計畫以及

依據勞工

安全衛生

法等相關

規定訂定

工地安全

衛 生 計

畫，其內

容應至少

包含安全

衛生注意

事項、實

施作業環

境測定、

防範人為

意外災害

及緊急事

故之應變

措施。 

式 

應至少預

估挖除範

圍、暫存

地點、場

址內運送

動線等規

劃。 

(2)污染防治

對策與安

全衛生計

畫 

污染土壤

開挖作業

期間對空

氣污染、

水污染、

廢棄物、

噪音與振

動或其他

污染問題

所實施之

預防措施

計畫以及

依據勞工

安全衛生

法等相關

規定訂定

工地安全

衛 生 計

畫，其內

容應至少

包含安全

衛生注意

事項、實

施作業環

境測定、

防範人為

意外災害

及緊急事

故之應變

措施。 

3. 污染土壤清

運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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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污染土壤清

運管制措施 

(1)清運者之

名稱、地

址及負責

人或聯絡

人姓名、

身分證字

號、住址

及聯絡方

式 等 資

料。 

(2)清運者之

即時追蹤

系統操作

證 明 文

件。 

(3)清運機具

之 車

（船）籍

資料、規

格與即時

追蹤系統

規格。 

(4)每日清運

污染土壤

之能力、

預估清運

期程與清

運 路 線

圖。 

(5)裝載、防

漏 、 覆

蓋 、 清

洗、過磅

與登記管

理作業。 

(6)交通維持

與清運機

具行駛安

全事項。 

4. 污染土壤流

向 管 控 措

施： 

(1)清運者之

名稱、地

址及負責

人或聯絡

人姓名、

身分證字

號、住址

及聯絡方

式 等 資

料。 

(2)清運者之

即時追蹤

系統操作

證 明 文

件。 

(3)清運機具

之 車

（船）籍

資料、規

格與即時

追蹤系統

規格。 

(4)每日清運

污染土壤

之能力、

預估清運

期程與清

運 路 線

圖。 

(5)裝載、防

漏 、 覆

蓋 、 清

洗、過磅

與登記管

理作業。 

(6)交通維持

與清運機

具行駛安

全事項。 

4. 污染土壤流

向 管 控 措

施： 

(1)處理者名

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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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處理者名

稱、地址

及負責人

資料。 

(2)網路申報

及聯單遞

送作業說

明：應依

「廢棄物

清理法」

有關事業

廢棄物清

理網路申

報相關規

定辦理。 

5. 處理設施概

述（如處理

單元、處理

過程中之防

止環境二次

污染設施、

監 測 設 施

等）。 

6. 污染土壤處

置 計 畫 書

（ 附 件

二）。 

（五）前款土壤離場

處 理 相 關 內

容，應符合廢

棄物清理法相

關規定。 

（六）污染控制方式

採用土壤或地

下水環境中注

入化學品、微

生物製劑或其

他物質，應說

明下列項目： 

1. 化學品、微

生物製劑或

其他物質之

名稱、主要

成份、性能

及負責人

資料。 

(2)網路申報

及聯單遞

送作業說

明：應依

「廢棄物

清理法」

有關事業

廢棄物清

理網路申

報相關規

定辦理。 

5. 處理設施概

述（如處理

單元、處理

過程中之防

止環境二次

污染設施、

監 測 設 施

等）。 

6. 污染土壤處

置 計 畫 書

（ 附 件

二）。 

（五）前款土壤離場

處 理 相 關 內

容，應符合廢

棄物清理法相

關規定。 

（六）污染控制方式

採用土壤或地

下水環境中注

入化學品、微

生物製劑或其

他物質，應說

明下列項目： 

1. 化學品、微

生物製劑或

其他物質之

名稱、主要

成份、性能

等，並檢附

物質安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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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檢附

物質安全資

料 表

（MSDS）及

實際應用於

土壤、地下

水污染改善

之實績說明

文件。 

2. 檢附所使用

化學品、微

生物製劑或

其他物質等

對人體健康

或生活環境

影響相關資

料。 

3. 含 水 層 深

度、注入總

劑量、位置

與深度及可

能 影 響 範

圍，並須以

水文地質剖

面圖表示。 

4. 化學品、微

生物製劑或

其他物質於

土壤、地下

水 中 之 化

學、生物或

生化反應機

制，以說明

具有減少污

染物濃度或

降低污染物

毒 性 之 能

力。 

（七）污 染 管 理 措

施：採第一款

訂定階段性污

染控制計畫執

行目標者，應

說明配套污染

料 表

（MSDS）及

實際應用於

土壤、地下

水污染改善

之實績說明

文件。 

2. 檢附所使用

化學品、微

生物製劑或

其他物質等

對人體健康

或生活環境

影響相關資

料。 

3. 含 水 層 深

度、注入總

劑量、位置

與深度及可

能 影 響 範

圍，並須以

水文地質剖

面圖表示。 

4. 化學品、微

生物製劑或

其他物質於

土壤、地下

水 中 之 化

學、生物或

生化反應機

制，以說明

具有減少污

染物濃度或

降低污染物

毒 性 之 能

力。 

（七）污 染 管 理 措

施：採第一款

訂定階段性污

染控制計畫執

行目標者，應

說明配套污染

管理措施之內

容 、 執 行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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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之內

容 、 執 行 方

式 、 執 行 範

圍、執行期程

及為確認成效

所需採行之持

續性定期監測

工作等。 

（八）風險管理方式 

屬依本法第二

十四條第三項

提出整治目標

者而另訂控制

計畫者，應依

據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風險

評估結果與整

治目標相關文

件，提出風險

管理方式之規

劃。本項內容

應包括下列事

項： 

1. 風險管理方

式之內容與

執行方式：

詳列核定整

治計畫所附

帶之各項風

險 管 理 方

式 、 執 行

者、執行內

容規劃（包

括 設 備 組

成、材料及

配置、系統

設置位置、

操作方式、

程 序 與 條

件、處理系

統之原理及

擬達到之目

標等）。 

2. 風險管理方

式 、 執 行 範

圍、執行期程

及為確認成效

所需採行之持

續性定期監測

工作等。 

（八）風險管理方式 

屬依本法第二

十四條第三項

提出整治目標

者而另訂控制

計畫者，應依

據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風險

評估結果與整

治目標相關文

件，提出風險

管理方式之規

劃。本項內容

應包括下列事

項： 

1. 風險管理方

式之內容與

執行方式：

詳列核定整

治計畫所附

帶之各項風

險 管 理 方

式 、 執 行

者、執行內

容規劃（包

括 設 備 組

成、材料及

配置、系統

設置位置、

操作方式、

程 序 與 條

件、處理系

統之原理及

擬達到之目

標等）。 

2. 風險管理方

式 執 行 範

圍：逐項說



10 
 

式 執 行 範

圍：逐項說

明各項風險

管理方式之

執行範圍，

以座標、地

號、地標等

可明顯辨識

之方式，配

合圖示說明

適用範圍，

並應包含適

用深度。 

3. 風險管理方

式 執 行 期

程：逐項說

明各項風險

管理方式之

執行期程與

頻 率 等 資

訊。 

4. 確認成效所

需採行之持

續性定期監

測工作與成

效 評 估 方

法：包含定

期監測類別

與項目、監

測作業擬評

估之成效內

容、評估成

效方法與指

標等。 

5. 風險管理措

施未達預期

成效之矯正

措施：應分

別說明各種

預想狀況與

矯正措施內

容，包括通

報機制、矯

正流程、採

明各項風險

管理方式之

執行範圍，

以座標、地

號、地標等

可明顯辨識

之方式，配

合圖示說明

適用範圍，

並應包含適

用深度。 

3. 風險管理方

式 執 行 期

程：逐項說

明各項風險

管理方式之

執行期程與

頻 率 等 資

訊。 

4. 確認成效所

需採行之持

續性定期監

測工作與成

效 評 估 方

法：包含定

期監測類別

與項目、監

測作業擬評

估之成效內

容、評估成

效方法與指

標等。 

5. 風險管理措

施未達預期

成效之矯正

措施：應分

別說明各種

預想狀況與

矯正措施內

容，包括通

報機制、矯

正流程、採

取 行 動 內

容、矯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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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行 動 內

容、矯正完

成確認方式

等。 

6. 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整治

目標與風險

評估相關文

件。 

屬依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七項提出之控

制計畫者，得將主管

機關要求提出之風險

管理方式納入前項第

八款內容。 

第一項控制方法

之規劃，基於土壤及

地下水資源永續利

用，得採行綠色及永

續導向型之污染控制

方式，於計畫中具體

說明對環境、社會及

經濟效益之評估方

式、內容與結果，並

擬定最適之控制方法

及管理措施，於計畫

執行過程中據以實

施。 

成確認方式

等。 

6. 本署核定整

治目標與風

險評估相關

文件。 

屬依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七項提出之控

制計畫者，得將主管

機關要求提出之風險

管理方式納入前項第

八款內容。 

第一項控制方法

之規劃，基於土壤及

地下水資源永續利

用，得採行綠色及永

續導向型之污染控制

方式，於計畫中具體

說明對環境、社會及

經濟效益之評估方

式、內容與結果，並

擬定最適之控制方法

及管理措施，於計畫

執行過程中據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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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本附件未修正。 



13 
 

  

 



14 
 

 

  

 

 


